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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第 4 号）等有关规定，现将青海省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及有关政策
（一）符合以下条件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

4.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5. 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

士及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

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

律工作满三年。

“普通高等学校”是指：依法设立并经国务院教育行政

部门批准，举办全日制本科层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

学校，包括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实施前已取得

学籍（考籍）或者已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及

以上学历毕业生，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毕业生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

2024 年继续实施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

（2021—2025 年），报名人员户籍在放宽条件地方的，可以将

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青海省除西宁市

四个区（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以外的所辖 41 个

县（市、区、行委）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本科毕业。

现役军人入伍时保留户籍且属于放宽地方的，可以申请享

受放宽政策。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 曾被开除公职或者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公证员

执业证书的；

3.被吊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

4. 被给予二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处理期限未满或者被给予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家司法考试）处理的；

5. 因严重失信行为被国家有关单位确定为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并纳入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

6.因其他情形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处理的。

已经取得 A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不得报名参加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的人员，已经办理

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已经参加考试的，考试成绩无效；已

经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由司法部作出撤销授予法律

职业资格的决定，并注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三）尚未取得学历学位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政策要求
1.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已经完成

学业但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

队院校 2024 年应届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包括专升

本、第二学士学位、专升研，下同），继续教育（包括网络教

育、成人教育、开放大学等）的 2024 年本科毕业生，以及参加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且本年度内能取得

本科毕业学历人员，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

办法》第九条或者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专业学历

条件情形的，可以报名参加 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

2.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 2025 年应届本科、硕

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 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其中：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三条规定，适用“老人老办法”专业学历条件或者

符合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的 2025 年应届毕业生，应获得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本科、硕士及以上毕业学历。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规

定，适用“新人新办法”专业学历条件的 2025 年应届毕业生，

应获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毕业学历和学位或

者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毕业学历和学位。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实施后取得学

籍的军队院校 2025 年应届毕业生，应获得军队院校全日制

本科及以上毕业学历和学位。

（四）2023年客观题考试保留有效成绩人员报考政策
要求

2023 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或者

放宽合格分数线的人员，其合格成绩在 2024 年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有效。其中，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

可在 2024 年主观题考试报名时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符合

放宽政策的可同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达到放宽合格分数

线的，可报名参加 2024 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或者在

2024年主观题考试报名时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

（五）使用汉文或五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参加考试
政策要求

报名人员应选择使用汉文试卷参加考试，也可以选择

使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五种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试卷参加考试。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的

考生也可选择使用汉文试卷参加考试，在主观题考试阶段

使用五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的一种作答，实行同等的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合格分数线政策。

在我省报名人员可选择汉文试卷或者藏文试卷参加考

试。应试人员应当使用同一语言文字试卷参加客观题考试

和主观题考试。

二、客观题考试
（一）报名方式与时间
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实行网上报

名，报名时间为 6 月 14 日 0 时至 6 月 30 日 18 时。报名人员

应当在规定期限登录司法部官网（www.moj.gov.cn），按照

网上报名要求、流程及步骤填报个人信息。逾期不予补报。

（二）报名材料
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具有以下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 毕业证书。本人毕业证书应当能够在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查询或认证。

3. 学位证书。本人学位证书应当能够在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查询或认证。

4. 申请享受放宽政策人员，须具有放宽报名学历条件

地方户籍。网上报名时，应上传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电子

照片。

5. 电 子 证 件 照 片 。 报 名 人 员 应 提 供 类 型 为 jpg 格 式

（宽 413 像 素 × 高 626 像 素），大 小 为（40KB≤文 件 大 小≤
100KB）的本人近三个月内彩色（红、蓝、白底色均可）正面

免冠电子证件照片（需着正装，露双肩、双耳、双眉，不得佩

戴饰品、粗框眼镜）。不得着军装、警服等有统一规定的制

式服装，不得上传全身照、风景照、生活照、背带（吊带）衫

照、艺术照、侧面照、不规则手机照等。电子照片不得进行

拉伸、美化等 PS 操作。此照片将作为本人准考证、考试成

绩通知单、法律职业资格申请表、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唯一

使用照片。

6. 司法行政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报名人员应当如

实、准确填报个人信息，对报名信息作出真实有效承诺，并

对填报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普通高等学校、军队

院校 2025 年全日制应届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网上

报名时，应当签署《应届毕业生承诺书》。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且本年度内能取得毕业证书的人员

网上报名时，应当签署《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承诺书》。

持港澳台或国外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报名

人员，其学历学位证书须经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其中，除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的人员外，《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实施后取得学籍的港澳台或者国外学

历学位人员，须取得经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高等

教育法学（法律）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报名人员填报虚假信息或以其他方式骗取报名的，司

法行政机关将按照《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行为

处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三）交纳考试费及选择报名地
客观题考试费实行网上支付，交费截止时间为 7 月 5 日

18时。

报名人员可选择在青海考区进行报名。交纳客观题考

试费后，不得更改报名地。青海省设置青海考区 1 个，考点

均设置在西宁市。

根据《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青发改价格函

〔2018〕607 号）文件规定（下同），客观题考试费标准为 142

元/人。报名人员交纳考试费后，因不符合报名条件或个人

原因致使报名无效的，交纳的考试费不予退还。

（四）考试内容与科目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司法

部制定并公布的《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

作为命题依据。

2024 年客观题考试共两卷。分为试卷一、试卷二，每张

试卷 100 道试题，分值为 150 分，其中单项选择题 50 题、每题

1 分，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共 50 题、每题 2 分，两张试

卷总分为 30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试卷一：习近平法治思想、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

国际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二：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环境资源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含

仲裁制度）

（五）考试时间与方式
2024 年客观题考试实行分批次考试方式。我省考试批

次分为 9 月 21 日、22 日两个批次，应试人员参加其中的一个

批次考试。具体为：

第 1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9月 21日 9:00—12:00，考试时间 180分钟。

试卷二：9月 21日 14:30—17:30，考试时间 180分钟。

第 2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9月 22日 9:00—12:00，考试时间 180分钟。

试卷二：9月 22日 14:30—17:30，考试时间 180分钟。

2024 年客观题考试实行闭卷、计算机化考试方式，试

题、答题要求和答题界面均在计算机显示屏上显示，应试人

员应当使用计算机鼠标或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上直接作

答。

（六）打印准考证
报名人员可于 9 月 11 日至 9 月 20 日登录司法部官网自

行打印准考证。

（七）合格分数线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计算

机评卷。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客观题

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司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等有关部门确定。9 月 26 日，司法部公布客观题考试成

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试

成绩通知单。

客观题考试合格成绩在本年度和下一个考试年度内有

效。

三、主观题考试
（一）报名与交费
2023 年客观题考试保留有效成绩人员、2024 年客观题

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可以报名参加 2024 年主观题考试。应

试人员可自主选择考区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

青海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费实行

网上支付，考试费标准为 80元/人。

应试人员应于 9 月 26 日 8 时至 9 月 30 日 18 时登录司法

部官网确认参加主观题考试并按规定交纳考试费。报名人

员交纳考试费后，因个人原因致使报名无效的，交纳的考试

费不予退还。逾期未确认、未交费的，不予补报。

（二）考区考点设置
青海省主观题考试设置一个考区，考点将按照参加主

观题考试报考人数、交通状况和组织实施能力等因素进行

集中设置。

（三）考试内容与科目
主观题考试为一卷，包括案例分析题、法律文书题、论

述题等题型，分值为 18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习近平法治思想、法理学、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

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主观题考试设置选作题的，应试人员可选择其一作答。

（四）考试时间与方式
2024年主观题考试时间为 10月 20日。

主观题试卷：9:00—13:00，考试时间 240分钟。

2024 年主观题考试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题、答题要求

和答题界面均在计算机显示屏上显示。应试人员应当使用

计算机鼠标及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上直接作答。考试系

统支持 5 种输入法：搜狗全拼输入法、QQ 全拼输入法、谷歌

双拼输入法（微软双拼方案）、搜狗五笔输入法（86 版）、极品

五笔输入法（86 版）。考试系统不支持手写板、语音等辅助

输入设备与软件。

应试人员因身体、年龄等原因使用计算机考试确有困

难的，可在确认报名参加主观题考试时申请使用纸笔答题

方式；选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答的，实行纸笔答题方

式。纸笔答题方式的试题、答题要求均在计算机显示屏上

显示，应试人员在答题纸上作答。

青海省司法厅根据参加纸笔答题人员数量等情况集中

设置纸笔考试考点考场。

主观题考试由司法行政机关为应试人员统一提供电子

法律法规，应试人员在计算机上查阅。

（五）打印准考证
参加主观题考试人员，可于 10 月 15 日至 19 日登录司法

部官网自行打印准考证。

（六）合格分数线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主观题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评

卷。

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主观题

考试合格分数线由司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等有关部门确定。司法部于 11 月 30 日公布主观题考试

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

试成绩通知单。

四、法律职业资格审核认定
2024 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人员，经审核符合

资格授予条件的，由司法部授予法律职业资格，颁发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具体事宜由司法部另行公告。

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 2025 年全日制应届本科、硕士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参加 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成绩合格且获得相应学历学位后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

事宜，由司法部另行公告。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适用范围及管理，按《法律职业资

格管理办法》及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其他事宜
（一）应试人员参加客观题和主观题考试时，须同时携

带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

（二）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因不具备网络通讯条件或

其他无法自行操作等原因不能完成网上报名或自行打印准

考证的，可在规定期限内到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办理。

（三）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报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应当通过司法部官网进行网上报名、交纳考试费、打

印准考证，并到地方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考区参加考试。

现役军人报名参加考试的其他事宜，按照司法部和中央军

委政法委员会有关通知要求办理。

（四）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公布试题及

参考答案。主观题考试成绩公布后，应试人员如对考试成

绩有异议的，可自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报名地司

法行政机关提出分数核查的书面申请。

（五）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组织实施相关规定出

台前，适用原国家司法考试相关规定。

（六）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2024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大纲》可作为应试人员备考依据。司法行政机关

不举办考前培训班，也不委托任何单位进行 2024 年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辅导。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请查阅司法部公告。

咨询电话：

青海省司法厅：（0971）8216652

（0971）8247135 18997032249

西宁市司法局：（0971）6128996 17709718995

海东市司法局：（0972）8612331 18997308862

海南州司法局：（0974）8512837 13997150907

海西州司法局：（0977）8211150 15597671281

海北州司法局：（0970）8642749 15509700324

黄南州司法局：（0973）7701916 15209735881

果洛州司法局：（0975）8384776 18897363000
玉树州司法局：（0976）8810270 15809765011

（工作时间：8：30—12:00 14:30—18：00）
各市州司法局地址请电话详询。

青海省司法厅
2024年6月12日

青海省司法厅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

青司公告（2024）2号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中钛青锻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落实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和省第十

五次工代会精神，牢牢把握工运时代主

题，顺应时代发展形势，不断创新工会

工作思路和方法，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公司工会不断夯实自身建设，认真

实施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建设工程，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

入实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程，着眼锻

造培育一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

人才队伍，持续深化实施“人才强企”战

略，多渠道招聘引进行业精英人才。通

过技术及人才储备，在产品设计中不断

创新研究，在生产中不断攻坚克难，助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牵头承担了

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1 项，参与了

国家部委重大专项 4 项，还承担了青海

省科技厅、工信厅专项 7 项。公司先后

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

新重点“小巨人”企业、青海省科技“小

巨人”企业、青海省科技型企业。通过

由清华大学设计、研制出了自主可控的

世界首台超大吨位多功能液压机组，兼

具挤压和模锻双功能，挤压能力居世界

第一，一举改变了我国航空航天、电力、

船舶等行业所需高端模锻件依赖进口

的现状。

2023年，青海中钛青锻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680 挤压/模锻项目组被中华全

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称号。这既是崇高荣誉，又是责任重

托，更是持续奋进的鞭策，彰显了公司

全体职工“努力打造锻造、挤压领域国

家专精特新领军企业”的奋斗目标。

青海中钛青锻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工会将按照省总工会工作部署，坚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深化工

会改革和建设，持续提高工会组织的

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团结带领广

大 职 工 以 敢 为 人 先 、搏 击 潮 头 的 干

劲 ，夯 实 企 业 专 精 特 新 高 质 量 发 展 ，

破 题 攻 坚 为 青 海 装 备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展引链、补链、强链，助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积

极的贡献。

（青海省总工会）

青海中钛青锻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会：

吹响工人先锋号角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玉树治多玉树治多：：化解纠纷解民忧化解纠纷解民忧

5月29日8时，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玉生带领法院干警、陪审员19人，前往治多县索加
乡莫曲村现场办案，往返五百余公里。事情的起因是，拉某和白某因感情破裂而离婚，在财产分割方面，双方存在分
歧。此次执行分割214头牛及其他固定资产，拉某和白某对分割结果表示满意。玉生说：“这次现场办案，不仅得到了
当事人的认可，也充分体现了治多县人民法院扎实的工作作风，起到了‘办一件，影响一片’的良性作用。”图为现场办
案。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